
 

1 

恢復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帳號使用申請書 

役男 

姓名 
 

出生 

日期 
 

身分證

字號 
 

聯絡 

電話 
 

Email  

住址  

申請  

原因 

 

 

證明  

文件 

 

 

 

 

※請提具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上列申請原因確屬事實。 
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年  月  日 

附註：本表填寫完畢後請寄往： 

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（研發替代役科）  

(地址：540217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2號) 

 


